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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水务局

关于萌湖嘉园二期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表的批复
山东永瑞置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山东永瑞置业有限公司萌湖嘉园二期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审查申请》（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项目基本情况
萌湖嘉园二期项目位于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环湖东路以东，萌山纵一路以西，东南侯村以北。建设单位为山东永瑞置业有限公司，项目占地面积9343㎡，计划投资1800万元（其中水保投资36万元）。项目预计于2018年9月1日开工，2019年5月31日建成，总工期9个月。

《报告》对项目及项目区情况的介绍基本清楚，基础资料较详实，符合水土保持编制要求。

2、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本项目选址不涉及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区以及易引起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的地区，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生态敏感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以及水保相关要求，本项目选址无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基本同意《报告表》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总体分析与评价结论意见，项目建设无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

基本同意在山坡及沟谷四周均种植护坡草及灌木植被保护。
3、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中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按规划要求落实水土保持各项措施，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严禁随意占压、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做好表土的综合利用。根据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做好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2、本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应及时补充或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我局审批。
3、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变更的，需报我局批准，否则按照《水土保持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4、按照水土保持法的规定，本项目在投产使用前应通过水土保持验收，并报我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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